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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《秦皇岛市限制和禁止投资的产业目录（2016年版）》进行修订的建议
（2020年12月28日）

按照市政府领导批示精神，我委召集市环保局、工信局、外事商务局、司法局分管科室同志就《秦皇岛市限制和禁止投资的产业目录（2016年版）》修订问题进行了研讨，提出了初步修改建议。
一、修订背景
2016年，按照市委十一届八中全会精神和主要领导批示，在严格执行国家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和《河北省新增限制和禁止类产业目录》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市发改委研究起草了《秦皇岛市限制和禁止投资的产业目录（2016年版）》，经市政府第36次常务会研究通过，以秦政办发（2016）37号文件印发执行。《目录》明确了限制行业领域、管理措施和适用区域，同时要求项目审批主管部门、注册登记主管部门在履行办理程序时，需依据《目录》先予以审查，另外还明确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时修订。
《目录》的实施，对保护我市生态环境，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，引导产业健康发展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积极作用。目前，我市综合发展环境已经发生较大变化，一是国家已出台新的《产业结构调整目录》（2019年版），应根据新的要求对原《目录》进行修订；二是我市钢铁行业圆满完成 “十三五”化解过剩产能任务，“十四五”时期将从以产能总量控制为主重点向延伸产业链条、发展高端高附加值产品转变，将全力打造特优普产品全覆盖并向装备配套、绿色建筑、消费用钢延伸拓展的千亿级金属压延产业链条集群，原《目录》部分内容已不符合产业链延伸发展需要；三是2020年6月市政府办公室印发《秦皇岛市矿山综合治理实施方案》（秦政办字〔2020〕24号），对全市矿产资源集约节约开发利用提出了新的规定要求。
二、修订内容
在全面执行国家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（2019年版）和《河北省新增限制和禁止类产业目录》（2015年版）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市实际需要，对限制和禁止类行业有所调整，对适用区域进行调整和规范。
（一）拟删除的条款
1.删除采矿业中在全市范围内“不再新设露天采矿权，已经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应有序退出”条款，在实际工作中按《河北省新增限制和禁止类产业目录》（2015年版）和《秦皇岛市矿山综合治理实施方案》（秦政办字〔2020〕24号）执行。
2.删除制造业中“北戴河区、北戴河新区禁止新建和扩建制造业”条款。北戴河区虽然制造业不是主导产业，但是现有传感器制造等产业，未来也将引进和发展高端制造业，特别是信息智能产业。北戴河新区高新技术园区亦将发展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业。
（二）拟修改的条款
1.炼铁、炼钢，适用区域由原来的“秦西开发区实施减量置换除外”修改为“昌黎县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循环经济产业园）、卢龙县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循环经济产业园）、青龙县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外”。主要是对开发区名称进行了规范，并将青龙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纳入允许范围。
2.黑色金属铸造，管理措施由原来的“禁止新建和扩建（铸管、精密铸造除外）”，修改为“禁止新建和扩建（铸管、精密铸造、等量置换除外）”，适用区域由原来的“秦西开发区实施减量置换除外”修改为“全市范围内”。
3.钢压延加工，管理措施由原来的“禁止新建和扩建（冷加工除外）”，修改为“限制新建和扩建（冷轧等冷加工、增加品种、等量置换除外）”，适用区域由原来的“秦西开发区实施减量置换除外”修改为“全市范围内”。
4.铁合金冶炼，管理措施由原来的“禁止新建和扩建”，修改为“禁止新建和扩建（等量置换除外）”，适用区域由原来的“秦西开发区实施减量置换除外”修改为“全市范围内”。
5.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，管理措施由原来的“禁止新建和扩建”，修改为“禁止新建和扩建（等量置换除外）”，适用区域由原来的“秦西开发区实施减量置换除外”修改为省级及以上园区以外。
（三）拟继续保留条款
除上述拟删除和修改的条款外，其他条款拟继续保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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